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467號

上  訴  人  觔斗雲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柏棠  

訴訟代理人  吳藺薇  

視同上訴人  楊明哲  

            達豐汽車企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鎮鏗  

訴訟代理人  王昇   

被  上訴人  陳珍琪  

            李易儒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4

月30日本院臺北簡易庭112年度北簡字第814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4年1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㈠第一項關於命楊明哲與達豐汽車企業有限公司連帶

給付陳珍琪超過新臺幣陸萬壹仟參佰捌拾肆元本息，及㈡第

二項關於命楊明哲與觔斗雲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連帶給付陳

珍琪超過新臺幣陸萬壹仟參佰捌拾肆元本息，㈢前開㈠、㈡

所命給付如任一人為給付，其餘上訴人或視同上訴人於其給

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

（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陳珍琪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觔斗雲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楊明哲、達豐汽車企業有限公

司之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陳珍琪負擔

百分之二十，餘由觔斗雲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訟

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民

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前段定有明文。上訴人觔斗雲大

車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觔斗雲公司）以非基於其個人關係

之理由，對原判決不利部分（關於與有過失部分）提起上

訴，形式上有利於未提起上訴之連帶債務人即原審共同被告

楊明哲（下逕稱其名）、達豐汽車企業有限公司（下稱達豐

公司），應列為視同上訴人，合先說明。

二、觔斗雲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陳凱威，嗣變更為王柏棠，據

其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51-54頁），核與民事訴訟法

第175條第1項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被上訴人陳珍琪、李易儒（前2人合稱被上訴人，分則逕稱

其名）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李易儒於民國111年10月3日9時32分許駕駛

陳珍琪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

車），行經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372巷29弄與虎林街16

4巷60弄交岔路口（下稱系爭路段）時，適有楊明哲駕駛車

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下稱B車），因支線道車不

讓幹線道車先行之過失，導致兩車發生碰撞（下稱系爭事

故），致A車受損，陳珍琪因此受有A車修復費用新臺幣（下

同）299,300元之損害。另李易儒於系爭事故發生時任職於

永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煌公司），擔任特助及駕駛A車

從事司機之職務，A車因系爭事故受損，修復期間無法使用A

車，受有2個月工作損失13萬9,482元。另楊明哲為達豐公司

之受僱人，且系爭事故發生時楊明哲係透過觔斗雲公司之派

遣為其服勞務，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達豐公司、觔斗

雲公司各應與楊明哲負連帶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191條之2、第188條第1項及不真正連帶關係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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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訴，求為命㈠楊明哲、達豐公司、觔斗雲公司應連帶給付

陳珍琪29萬9,3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

延利息。㈡楊明哲、達豐公司、觔斗雲公司應連帶給付李易

儒13萬9,48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

息。前二項給付，如有任一人已為給付，其他人於給付範圍

內免給付義務等語（原審為陳珍琪一部勝訴、一部敗訴，為

李易儒全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楊明哲與達豐公司應連帶給

付陳珍琪76,730元本息，楊明哲與觔斗雲公司應連帶給付陳

珍琪76,730元本息，前2項所命給付，如有任一人已為給

付，其他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並駁回陳珍琪請求

A車修復費用222,570元、李易儒請求工作損失139,482元部

分，被上訴人就其等敗訴部分未提起上訴，非本院審理範

圍）。被上訴人未到庭陳述，亦未提出書狀為聲明。

二、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之答辯：

　㈠觔斗雲公司則以：楊明哲係受僱或靠行於達豐公司而非伊，

　　伊為計程車客運服務業，僅受楊明哲委託，為其提供乘客媒

合服務，並向楊明哲收取服務費報酬，楊明哲可自由決定是

否接受指派，楊明哲透過伊擴大其營業活動範圍，伊對楊明

哲並無選任及監督管理，並非僱傭關係，楊明哲駕駛計程車

雖有標示「TAXIGO」，僅方便乘客判斷車輛使用之媒合系

統，不代表具有任何控制監督關係，原審不當擴張民法第18

8條僱用人責任之適用範圍，伊無庸負連帶責任。縱伊應負

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惟系爭事故之發生，李易儒駕車行經

無號誌路口未減速慢行，為肇事次因，陳珍琪提供所有之A

車予李易儒使用，李易儒為陳珍琪之使用人，就損害之發生

或擴大，陳珍琪就李易儒與有過失應同負相同比例之過失責

任，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第3項規定應按過失比例減輕或

免除伊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

伊部分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

回。

　㈡楊明哲則以：李易儒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陳珍琪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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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負責，請求伊負擔全部修復費用於法不合，另伊已依原審

判決給付陳珍琪81,376元等語。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

於伊部分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

回。

　㈢達豐公司則以：楊明哲係靠行於伊公司，陳珍琪請求之修復

費用應予折舊，伊對原審判決無意見等語，資為抗辯。

三、本院之判斷：

　㈠楊明哲就系爭事故有過失，應就陳珍琪所受車損負損害賠償

責任：

　　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

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民法第18

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定有明文。經查，李易儒於111

年10月3日9時32分許駕駛陳珍琪所有之A車行經系爭路段，

適有楊明哲駕駛B車，因支線道車不讓幹線道車先行之過

失，兩車發生碰撞，致A車受損，陳珍琪因而受有A車修復費

用299,300元之損害，其中零件經折舊後加計工資，合計金

額為76,730元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82

頁），並有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

場圖、補充資料表、談話紀錄表、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事

故現場照片、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下稱

系爭鑑定意見書）、行車執照、估價單3紙可憑（見原審卷

第43-51、55-62、29-32、21、33-35頁），此部分事實堪信

為真實。楊明哲駕駛B車行經系爭路段，因支線道車不讓幹

線道車先行之過失，與A車發碰撞，致A車受損，楊明哲之過

失行為與A車車損之結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依上開規定

楊明哲自應就陳珍琪所受之A車修復費用之損害即76,730元

（零件經折舊後加計工資）負損害賠償責任。

　㈡觔斗雲公司就楊明哲所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否負民法第188

條所定僱用人之連帶賠償責任？

　⒈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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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

文。揆其立法旨趣，乃因日常生活中，僱用人恆運用受僱人

為其執行職務而擴張其活動範圍及事業版圖，以獲取利益、

增加營收；基於損益兼歸之原則，自應加重其責任，使其連

帶承擔受僱人不法行為所造成之損害，俾符事理之平。且僱

用人在經濟上恆比受僱人具有較充足之資力，令僱用人與受

僱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可使被害人獲得較多賠償之機

會，以免求償無著，有失公平。是為達上開保護被害人之規

範目的，民法第188條所謂受僱人，不限於事實上有僱傭契

約者，且報酬有無、勞務種類、期間長短，均非所問，舉凡

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屬受僱人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726號、111年台上字第869號

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系爭事故發生時，楊明哲駕駛B車之車頂燈箱有標示

「TAXIGO」即觔斗雲公司所屬之標誌，有交通事故現場照片

可憑（見原審卷第55頁），客觀上足以使一般人認為楊明哲

為觔斗雲公司所屬車隊之成員，受觔斗雲公司派遣執行計程

車業務，係受觔斗雲公司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至

明。

　⒊觔斗雲公司固辯稱其受楊明哲委託，提供報告並媒介乘客之

服務，並收取報酬，楊明哲可自由決定是否接受指派，其對

楊明哲並無控制監督關係云云。惟查：

　①按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申請核准經營辦法（依事故發生時有效

之108年10月1日修正公布之法規，下稱系爭經營辦法）第14

條第1項但書規定：「委託經營派遣業務之車輛，應依規定

位置與規格標示受託之公司或商業名稱」；第16條規定：

「同一車輛以委託一家經營派遣業務之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為

限，經營派遣業務之計程車客運服務業應先確認委託車輛是

否未加入其他經營派遣業務之計程車客運服務業」（見本院

卷第161頁），可見同一輛計程車只能與一家派遣公司簽訂

派遣契約，且計程車上應依規定標示派遣服務公司名稱。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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觔斗雲公司以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為其營業項目，有公司變更

登記表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127-129頁），楊明哲係於108

年5月10日加入觔斗雲公司之車隊，入隊方案為「每車總車

資195元以下，派遣費10元，每單總車資200元以上，派遣費

10%」，有入隊紀錄可參（見原審卷第155頁），則觔斗雲公

司從事車輛派遣服務，依約向楊明哲報告訂約機會、媒介訂

約，楊明哲則需支付報告與媒介報酬予觔斗雲公司，可認觔

斗雲公司經營車輛派遣服務，因派遣楊明哲駕駛B車之執業

行為而獲利。再者，參酌B車上僅有「TAXIGO」字樣，別無

其他客運服務業標示，堪認楊明哲於系爭事故發生前即加入

觔斗雲公司所屬車隊，觔斗雲公司將公司品牌標誌授權予楊

明哲使用，藉以讓乘客辨識楊明哲所駕B車係屬觔斗雲公司

派遣之車隊，觔斗雲公司自有運用楊明哲駕駛車輛而擴張其

派遣服務事業版圖，以獲取利益至明。

　②次按系爭經營辦法第17條規定：「計程車客運服務業對受託

服務之車輛發生行車事故時，應協助或代為處理。經營派遣

業務對其委託人，並應盡下列責任：一.維持服務品質。二.

提供專業訓練。三.確認已投保每人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

上之旅客責任保險。四.解決消費爭議」等語，可知計車客

運服務業有提供受派遣計程車專業訓練，確認投保相關保

險，甚至代為解決消費爭議之責任及義務，並非單純報告締

約機會。同辦法第18條規定：「經營派遣業務應遵守下列規

定：一.須二十四小時自動錄音，記錄話務內容。其以數據

通訊派遣車輛者，另須二十四小時自動記錄下列車輛派遣資

料：㈠計程車牌照號碼（或代號）。㈡日期及時間。㈢載客

狀態。㈣有定位功能者，其車輛定位座標。二.每日應記錄

下列車輛派遣資料：㈠日期及時間。㈡乘客上下車地點。㈢

派遣車號（或代號）。㈣有定位功能者，至叫車地點時間。

三.應設申訴專線，並有專人處理申訴案件，申訴案件應做

流水編號，並將處理結果詳實記錄。四.應保存最近六個月

之下列統計資料供公路主管機關查核：㈠乘客要求派車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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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電話及網路）。㈡車輛派遣次數。㈢平均可派車輛數。

㈣申訴次數，區分乘客對車輛未準時到達或未到達之申訴，

及乘客對車輛或駕駛之一般申訴。五.叫車電話、申訴電

話、通話費率、車資收費標準及收費方式應刊登於電話簿或

企業網站，並提供公路主管機關刊登於機關網站。六.叫車

電話與申訴電話，應顯示於車內前座椅背明顯處。七.接通

電話時，應先告知乘客足以識別該員工之編號或真實姓名。

八.應告知乘客派遣車輛預估到達時間。九.應接受公路主管

機關辦理之考核、評鑑或查訪…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資料應

保存三個月，並應整理保持隨時接受檢查。但派遣設備為無

線電者，應保存十五日」等語，可知計程車客運服務業對於

受派遣車輛需為相當程度之管理、監督，難謂楊明哲非受觔

斗雲公司所使用且受其選任監督，觔斗雲公司前開所辯，尚

難憑採。

　㈢李易儒就系爭事故是否與有過失？如有，與楊明哲之肇事責

任比例為何？　

　⒈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前二項之規定，於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

人與有過失者，準用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

文。而借用人借用他人之汽機車駕駛時，因借用人與第三人

之過失致汽機車所有人即出借人之車輛受損，借用人既實際

使用車輛，自屬汽機車所有人即出借人之使用人，應有民法

第217條第3項規定之適用（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4年

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5號意見參照）。次按行車速度，

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無速限標誌或標線者，應依下列

規定：二.行經設有...、無號誌之交岔路口及其他人車擁擠

處所，...，均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道路交通

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第2款亦有明文。

　⒉經查，李易儒駕駛A車行經無號誌路口之系爭路段，未減速

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為系爭事故之肇事次因一節，有

系爭鑑定意見書、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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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29-31、209-211頁），被上訴人於

原審對此亦不爭執，有民事辯論意旨書狀可稽（見原審卷第

295頁）。查陳珍琪為A車之所有人，有行照可憑（見原審卷

第21頁），其將A車交由李易儒駕駛時，自應評估其駕駛能

力及技術，李易儒駕駛A車，堪認為陳珍琪之使用人，依民

法第217條第3項規定，陳珍琪自應就李易儒之過失負擔與有

過失之責任（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4年法律座談會民

事類提案第5號參照）。本院審酌系爭路口之路況為市區道

路○○○00○里0○○○○○路○○路○○○號誌（見原審

卷第50頁），佐以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

書，認李易儒駕駛車輛雖為幹線道車，然路口西北側設有1

凸面反射鏡，可用以輔助行車視野，倘善用輔助之反射鏡設

施，應可提早發現支線道之車輛（按即楊明哲所駕車輛）行

駛動態並採取減速等避險措施，李易儒行經無號誌路口未減

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為系爭事故之肇事次因，另依現

有跡證無法顯示李易儒駕車有超速行駛之情事等語（見原審

卷第210頁）。本院衡酌系爭事故之發生經過、過失情節、

程度及肇事原因力之強弱等一切情狀，認楊明哲駕車支線道

不讓幹線道車先行，其過失為系爭事故之主要原因，因認系

爭事故應由楊明哲、李易儒各負擔80%、20%之過失責任，並

依上開過失比例酌減上訴人之賠償責任。又李易儒既經陳珍

琪同意駕駛A車，為陳珍琪之使用人，李易儒就系爭事故之

發生既與有過失，本院自得減輕上訴人20%之賠償金額，是

陳珍琪得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A車修復費用為61,384元

（計算式：76,730元×0.8＝61,384元），逾此範圍之請求，

則屬無據。　

　⒊末按不真正連帶債務，係數債務人基於不同之債務發生原

因，就同一內容之給付，對於同一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義

務，因一債務人給付，他債務人即同免其責任（最高法院92

年台上字第154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楊明哲駕駛B車具有

過失，且於使用中加損害於陳珍琪，僱用人達豐公司、觔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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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公司各應負僱用人之連帶賠償責任。惟楊明哲、達豐公司

對陳珍琪之損害賠償責任，與楊明哲、觔斗雲公司對陳珍琪

之損害賠償責任，給付目的均相同，僅係因各別發生原因而

各自負擔債務，核屬不真正連帶債務，於任一債務人已為給

付時，其他債務人在該給付範圍內，即免給付義務。

六、綜上所述，陳珍琪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規

定請求楊明哲與達豐公司、楊明哲與觔斗雲公司各連帶給付

61,384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楊明哲自112年5

月8日起（見原審卷第73頁），達豐公司自113年2月8日起

（見原審卷第257頁），觔斗雲公司自112年5月10日起〔起

訴狀送達翌日為112年4月26日（見原審卷第75頁），原審誤

載為112年5月10日，惟此部分（即112年4月26日至112年5月

9日間之利息）非上訴範圍〕，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如任一人已為給付，其他人於給付範圍內免給付

義務，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金額之請求，為無理

由，不應准許。至原審超逾上開應准許部分（即15,346元＝

76,730元－61,384元），所為陳珍琪勝訴之判決，並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容有未洽，觔斗雲公司、楊明哲、達豐公司上

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改判，為有理由，

爰由本院改判如主文第1、2項所示。至於原審就陳珍琪請求

楊明哲與達豐公司、楊明哲與觔斗雲公司各連帶給付61,384

元本息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不合。上

訴意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斟酌

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八、據上論結，觔斗雲公司及楊明哲、達豐公司之上訴均為一部

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

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蔡世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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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姚水文

　　　　　　　　　　　　　　　　　　法　官　張瓊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邱美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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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467號
上  訴  人  觔斗雲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柏棠  
訴訟代理人  吳藺薇  
視同上訴人  楊明哲  
            達豐汽車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鎮鏗  
訴訟代理人  王昇    
被  上訴人  陳珍琪  
            李易儒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4月30日本院臺北簡易庭112年度北簡字第814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㈠第一項關於命楊明哲與達豐汽車企業有限公司連帶給付陳珍琪超過新臺幣陸萬壹仟參佰捌拾肆元本息，及㈡第二項關於命楊明哲與觔斗雲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連帶給付陳珍琪超過新臺幣陸萬壹仟參佰捌拾肆元本息，㈢前開㈠、㈡所命給付如任一人為給付，其餘上訴人或視同上訴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陳珍琪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觔斗雲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楊明哲、達豐汽車企業有限公司之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陳珍琪負擔百分之二十，餘由觔斗雲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訟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前段定有明文。上訴人觔斗雲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觔斗雲公司）以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理由，對原判決不利部分（關於與有過失部分）提起上訴，形式上有利於未提起上訴之連帶債務人即原審共同被告楊明哲（下逕稱其名）、達豐汽車企業有限公司（下稱達豐公司），應列為視同上訴人，合先說明。
二、觔斗雲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陳凱威，嗣變更為王柏棠，據其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51-54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項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被上訴人陳珍琪、李易儒（前2人合稱被上訴人，分則逕稱其名）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李易儒於民國111年10月3日9時32分許駕駛陳珍琪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行經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372巷29弄與虎林街164巷60弄交岔路口（下稱系爭路段）時，適有楊明哲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下稱B車），因支線道車不讓幹線道車先行之過失，導致兩車發生碰撞（下稱系爭事故），致A車受損，陳珍琪因此受有A車修復費用新臺幣（下同）299,300元之損害。另李易儒於系爭事故發生時任職於永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煌公司），擔任特助及駕駛A車從事司機之職務，A車因系爭事故受損，修復期間無法使用A車，受有2個月工作損失13萬9,482元。另楊明哲為達豐公司之受僱人，且系爭事故發生時楊明哲係透過觔斗雲公司之派遣為其服勞務，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達豐公司、觔斗雲公司各應與楊明哲負連帶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第188條第1項及不真正連帶關係提起本訴，求為命㈠楊明哲、達豐公司、觔斗雲公司應連帶給付陳珍琪29萬9,3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㈡楊明哲、達豐公司、觔斗雲公司應連帶給付李易儒13萬9,48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前二項給付，如有任一人已為給付，其他人於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等語（原審為陳珍琪一部勝訴、一部敗訴，為李易儒全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楊明哲與達豐公司應連帶給付陳珍琪76,730元本息，楊明哲與觔斗雲公司應連帶給付陳珍琪76,730元本息，前2項所命給付，如有任一人已為給付，其他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並駁回陳珍琪請求A車修復費用222,570元、李易儒請求工作損失139,482元部分，被上訴人就其等敗訴部分未提起上訴，非本院審理範圍）。被上訴人未到庭陳述，亦未提出書狀為聲明。
二、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之答辯：
　㈠觔斗雲公司則以：楊明哲係受僱或靠行於達豐公司而非伊，
　　伊為計程車客運服務業，僅受楊明哲委託，為其提供乘客媒合服務，並向楊明哲收取服務費報酬，楊明哲可自由決定是否接受指派，楊明哲透過伊擴大其營業活動範圍，伊對楊明哲並無選任及監督管理，並非僱傭關係，楊明哲駕駛計程車雖有標示「TAXIGO」，僅方便乘客判斷車輛使用之媒合系統，不代表具有任何控制監督關係，原審不當擴張民法第188條僱用人責任之適用範圍，伊無庸負連帶責任。縱伊應負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惟系爭事故之發生，李易儒駕車行經無號誌路口未減速慢行，為肇事次因，陳珍琪提供所有之A車予李易儒使用，李易儒為陳珍琪之使用人，就損害之發生或擴大，陳珍琪就李易儒與有過失應同負相同比例之過失責任，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第3項規定應按過失比例減輕或免除伊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伊部分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
　㈡楊明哲則以：李易儒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陳珍琪亦應負責，請求伊負擔全部修復費用於法不合，另伊已依原審判決給付陳珍琪81,376元等語。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伊部分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
　㈢達豐公司則以：楊明哲係靠行於伊公司，陳珍琪請求之修復費用應予折舊，伊對原審判決無意見等語，資為抗辯。
三、本院之判斷：
　㈠楊明哲就系爭事故有過失，應就陳珍琪所受車損負損害賠償責任：
　　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定有明文。經查，李易儒於111年10月3日9時32分許駕駛陳珍琪所有之A車行經系爭路段，適有楊明哲駕駛B車，因支線道車不讓幹線道車先行之過失，兩車發生碰撞，致A車受損，陳珍琪因而受有A車修復費用299,300元之損害，其中零件經折舊後加計工資，合計金額為76,730元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82頁），並有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補充資料表、談話紀錄表、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事故現場照片、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下稱系爭鑑定意見書）、行車執照、估價單3紙可憑（見原審卷第43-51、55-62、29-32、21、33-35頁），此部分事實堪信為真實。楊明哲駕駛B車行經系爭路段，因支線道車不讓幹線道車先行之過失，與A車發碰撞，致A車受損，楊明哲之過失行為與A車車損之結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依上開規定楊明哲自應就陳珍琪所受之A車修復費用之損害即76,730元（零件經折舊後加計工資）負損害賠償責任。
　㈡觔斗雲公司就楊明哲所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否負民法第188條所定僱用人之連帶賠償責任？
　⒈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旨趣，乃因日常生活中，僱用人恆運用受僱人為其執行職務而擴張其活動範圍及事業版圖，以獲取利益、增加營收；基於損益兼歸之原則，自應加重其責任，使其連帶承擔受僱人不法行為所造成之損害，俾符事理之平。且僱用人在經濟上恆比受僱人具有較充足之資力，令僱用人與受僱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可使被害人獲得較多賠償之機會，以免求償無著，有失公平。是為達上開保護被害人之規範目的，民法第188條所謂受僱人，不限於事實上有僱傭契約者，且報酬有無、勞務種類、期間長短，均非所問，舉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屬受僱人（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726號、111年台上字第86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系爭事故發生時，楊明哲駕駛B車之車頂燈箱有標示「TAXIGO」即觔斗雲公司所屬之標誌，有交通事故現場照片可憑（見原審卷第55頁），客觀上足以使一般人認為楊明哲為觔斗雲公司所屬車隊之成員，受觔斗雲公司派遣執行計程車業務，係受觔斗雲公司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至明。
　⒊觔斗雲公司固辯稱其受楊明哲委託，提供報告並媒介乘客之服務，並收取報酬，楊明哲可自由決定是否接受指派，其對楊明哲並無控制監督關係云云。惟查：
　①按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申請核准經營辦法（依事故發生時有效之108年10月1日修正公布之法規，下稱系爭經營辦法）第14條第1項但書規定：「委託經營派遣業務之車輛，應依規定位置與規格標示受託之公司或商業名稱」；第16條規定：「同一車輛以委託一家經營派遣業務之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為限，經營派遣業務之計程車客運服務業應先確認委託車輛是否未加入其他經營派遣業務之計程車客運服務業」（見本院卷第161頁），可見同一輛計程車只能與一家派遣公司簽訂派遣契約，且計程車上應依規定標示派遣服務公司名稱。查觔斗雲公司以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為其營業項目，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127-129頁），楊明哲係於108年5月10日加入觔斗雲公司之車隊，入隊方案為「每車總車資195元以下，派遣費10元，每單總車資200元以上，派遣費10%」，有入隊紀錄可參（見原審卷第155頁），則觔斗雲公司從事車輛派遣服務，依約向楊明哲報告訂約機會、媒介訂約，楊明哲則需支付報告與媒介報酬予觔斗雲公司，可認觔斗雲公司經營車輛派遣服務，因派遣楊明哲駕駛B車之執業行為而獲利。再者，參酌B車上僅有「TAXIGO」字樣，別無其他客運服務業標示，堪認楊明哲於系爭事故發生前即加入觔斗雲公司所屬車隊，觔斗雲公司將公司品牌標誌授權予楊明哲使用，藉以讓乘客辨識楊明哲所駕B車係屬觔斗雲公司派遣之車隊，觔斗雲公司自有運用楊明哲駕駛車輛而擴張其派遣服務事業版圖，以獲取利益至明。
　②次按系爭經營辦法第17條規定：「計程車客運服務業對受託服務之車輛發生行車事故時，應協助或代為處理。經營派遣業務對其委託人，並應盡下列責任：一.維持服務品質。二.提供專業訓練。三.確認已投保每人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之旅客責任保險。四.解決消費爭議」等語，可知計車客運服務業有提供受派遣計程車專業訓練，確認投保相關保險，甚至代為解決消費爭議之責任及義務，並非單純報告締約機會。同辦法第18條規定：「經營派遣業務應遵守下列規定：一.須二十四小時自動錄音，記錄話務內容。其以數據通訊派遣車輛者，另須二十四小時自動記錄下列車輛派遣資料：㈠計程車牌照號碼（或代號）。㈡日期及時間。㈢載客狀態。㈣有定位功能者，其車輛定位座標。二.每日應記錄下列車輛派遣資料：㈠日期及時間。㈡乘客上下車地點。㈢派遣車號（或代號）。㈣有定位功能者，至叫車地點時間。三.應設申訴專線，並有專人處理申訴案件，申訴案件應做流水編號，並將處理結果詳實記錄。四.應保存最近六個月之下列統計資料供公路主管機關查核：㈠乘客要求派車次數（含電話及網路）。㈡車輛派遣次數。㈢平均可派車輛數。㈣申訴次數，區分乘客對車輛未準時到達或未到達之申訴，及乘客對車輛或駕駛之一般申訴。五.叫車電話、申訴電話、通話費率、車資收費標準及收費方式應刊登於電話簿或企業網站，並提供公路主管機關刊登於機關網站。六.叫車電話與申訴電話，應顯示於車內前座椅背明顯處。七.接通電話時，應先告知乘客足以識別該員工之編號或真實姓名。八.應告知乘客派遣車輛預估到達時間。九.應接受公路主管機關辦理之考核、評鑑或查訪…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資料應保存三個月，並應整理保持隨時接受檢查。但派遣設備為無線電者，應保存十五日」等語，可知計程車客運服務業對於受派遣車輛需為相當程度之管理、監督，難謂楊明哲非受觔斗雲公司所使用且受其選任監督，觔斗雲公司前開所辯，尚難憑採。
　㈢李易儒就系爭事故是否與有過失？如有，與楊明哲之肇事責任比例為何？　
　⒈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前二項之規定，於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與有過失者，準用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而借用人借用他人之汽機車駕駛時，因借用人與第三人之過失致汽機車所有人即出借人之車輛受損，借用人既實際使用車輛，自屬汽機車所有人即出借人之使用人，應有民法第217條第3項規定之適用（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4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5號意見參照）。次按行車速度，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無速限標誌或標線者，應依下列規定：二.行經設有...、無號誌之交岔路口及其他人車擁擠處所，...，均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第2款亦有明文。
　⒉經查，李易儒駕駛A車行經無號誌路口之系爭路段，未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為系爭事故之肇事次因一節，有系爭鑑定意見書、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29-31、209-211頁），被上訴人於原審對此亦不爭執，有民事辯論意旨書狀可稽（見原審卷第295頁）。查陳珍琪為A車之所有人，有行照可憑（見原審卷第21頁），其將A車交由李易儒駕駛時，自應評估其駕駛能力及技術，李易儒駕駛A車，堪認為陳珍琪之使用人，依民法第217條第3項規定，陳珍琪自應就李易儒之過失負擔與有過失之責任（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4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5號參照）。本院審酌系爭路口之路況為市區道路○○○00○里0○○○○○路○○路○○○號誌（見原審卷第50頁），佐以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認李易儒駕駛車輛雖為幹線道車，然路口西北側設有1凸面反射鏡，可用以輔助行車視野，倘善用輔助之反射鏡設施，應可提早發現支線道之車輛（按即楊明哲所駕車輛）行駛動態並採取減速等避險措施，李易儒行經無號誌路口未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為系爭事故之肇事次因，另依現有跡證無法顯示李易儒駕車有超速行駛之情事等語（見原審卷第210頁）。本院衡酌系爭事故之發生經過、過失情節、程度及肇事原因力之強弱等一切情狀，認楊明哲駕車支線道不讓幹線道車先行，其過失為系爭事故之主要原因，因認系爭事故應由楊明哲、李易儒各負擔80%、20%之過失責任，並依上開過失比例酌減上訴人之賠償責任。又李易儒既經陳珍琪同意駕駛A車，為陳珍琪之使用人，李易儒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既與有過失，本院自得減輕上訴人20%之賠償金額，是陳珍琪得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A車修復費用為61,384元（計算式：76,730元×0.8＝61,384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⒊末按不真正連帶債務，係數債務人基於不同之債務發生原因，就同一內容之給付，對於同一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義務，因一債務人給付，他債務人即同免其責任（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54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楊明哲駕駛B車具有過失，且於使用中加損害於陳珍琪，僱用人達豐公司、觔斗雲公司各應負僱用人之連帶賠償責任。惟楊明哲、達豐公司對陳珍琪之損害賠償責任，與楊明哲、觔斗雲公司對陳珍琪之損害賠償責任，給付目的均相同，僅係因各別發生原因而各自負擔債務，核屬不真正連帶債務，於任一債務人已為給付時，其他債務人在該給付範圍內，即免給付義務。
六、綜上所述，陳珍琪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規定請求楊明哲與達豐公司、楊明哲與觔斗雲公司各連帶給付61,384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楊明哲自112年5月8日起（見原審卷第73頁），達豐公司自113年2月8日起（見原審卷第257頁），觔斗雲公司自112年5月10日起〔起訴狀送達翌日為112年4月26日（見原審卷第75頁），原審誤載為112年5月10日，惟此部分（即112年4月26日至112年5月9日間之利息）非上訴範圍〕，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如任一人已為給付，其他人於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金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至原審超逾上開應准許部分（即15,346元＝76,730元－61,384元），所為陳珍琪勝訴之判決，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容有未洽，觔斗雲公司、楊明哲、達豐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改判如主文第1、2項所示。至於原審就陳珍琪請求楊明哲與達豐公司、楊明哲與觔斗雲公司各連帶給付61,384元本息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八、據上論結，觔斗雲公司及楊明哲、達豐公司之上訴均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蔡世芳　
　　　　　　　　　　　　　　　　　　法　官　姚水文
　　　　　　　　　　　　　　　　　　法　官　張瓊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邱美嫆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467號

上  訴  人  觔斗雲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柏棠  

訴訟代理人  吳藺薇  

視同上訴人  楊明哲  

            達豐汽車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鎮鏗  

訴訟代理人  王昇    

被  上訴人  陳珍琪  

            李易儒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4

月30日本院臺北簡易庭112年度北簡字第814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4年1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㈠第一項關於命楊明哲與達豐汽車企業有限公司連帶

    給付陳珍琪超過新臺幣陸萬壹仟參佰捌拾肆元本息，及㈡第

    二項關於命楊明哲與觔斗雲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連帶給付陳

    珍琪超過新臺幣陸萬壹仟參佰捌拾肆元本息，㈢前開㈠、㈡所

    命給付如任一人為給付，其餘上訴人或視同上訴人於其給付

    範圍內免給付義務，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

    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陳珍琪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觔斗雲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楊明哲、達豐汽車企業有限公

    司之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陳珍琪負擔

    百分之二十，餘由觔斗雲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訟

    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民

    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前段定有明文。上訴人觔斗雲大

    車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觔斗雲公司）以非基於其個人關係

    之理由，對原判決不利部分（關於與有過失部分）提起上訴

    ，形式上有利於未提起上訴之連帶債務人即原審共同被告楊

    明哲（下逕稱其名）、達豐汽車企業有限公司（下稱達豐公

    司），應列為視同上訴人，合先說明。

二、觔斗雲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陳凱威，嗣變更為王柏棠，據

    其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51-54頁），核與民事訴訟法

    第175條第1項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被上訴人陳珍琪、李易儒（前2人合稱被上訴人，分則逕稱

    其名）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李易儒於民國111年10月3日9時32分許駕駛

    陳珍琪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

    ，行經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372巷29弄與虎林街164巷6

    0弄交岔路口（下稱系爭路段）時，適有楊明哲駕駛車牌號

    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下稱B車），因支線道車不讓幹

    線道車先行之過失，導致兩車發生碰撞（下稱系爭事故），

    致A車受損，陳珍琪因此受有A車修復費用新臺幣（下同）29

    9,300元之損害。另李易儒於系爭事故發生時任職於永煌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永煌公司），擔任特助及駕駛A車從事司

    機之職務，A車因系爭事故受損，修復期間無法使用A車，受

    有2個月工作損失13萬9,482元。另楊明哲為達豐公司之受僱

    人，且系爭事故發生時楊明哲係透過觔斗雲公司之派遣為其

    服勞務，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達豐公司、觔斗雲公司

    各應與楊明哲負連帶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191條之2、第188條第1項及不真正連帶關係提起本訴，

    求為命㈠楊明哲、達豐公司、觔斗雲公司應連帶給付陳珍琪2

    9萬9,3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㈡楊明哲、達豐公司、觔斗雲公司應連帶給付李易儒13萬9,4

    8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前二項

    給付，如有任一人已為給付，其他人於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

    務等語（原審為陳珍琪一部勝訴、一部敗訴，為李易儒全部

    敗訴之判決，即判命楊明哲與達豐公司應連帶給付陳珍琪76

    ,730元本息，楊明哲與觔斗雲公司應連帶給付陳珍琪76,730

    元本息，前2項所命給付，如有任一人已為給付，其他人於

    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並駁回陳珍琪請求A車修復費用2

    22,570元、李易儒請求工作損失139,482元部分，被上訴人

    就其等敗訴部分未提起上訴，非本院審理範圍）。被上訴人

    未到庭陳述，亦未提出書狀為聲明。

二、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之答辯：

　㈠觔斗雲公司則以：楊明哲係受僱或靠行於達豐公司而非伊，

　　伊為計程車客運服務業，僅受楊明哲委託，為其提供乘客媒

    合服務，並向楊明哲收取服務費報酬，楊明哲可自由決定是

    否接受指派，楊明哲透過伊擴大其營業活動範圍，伊對楊明

    哲並無選任及監督管理，並非僱傭關係，楊明哲駕駛計程車

    雖有標示「TAXIGO」，僅方便乘客判斷車輛使用之媒合系統

    ，不代表具有任何控制監督關係，原審不當擴張民法第188

    條僱用人責任之適用範圍，伊無庸負連帶責任。縱伊應負僱

    用人連帶賠償責任，惟系爭事故之發生，李易儒駕車行經無

    號誌路口未減速慢行，為肇事次因，陳珍琪提供所有之A車

    予李易儒使用，李易儒為陳珍琪之使用人，就損害之發生或

    擴大，陳珍琪就李易儒與有過失應同負相同比例之過失責任

    ，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第3項規定應按過失比例減輕或免

    除伊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伊

    部分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

　㈡楊明哲則以：李易儒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陳珍琪亦

    應負責，請求伊負擔全部修復費用於法不合，另伊已依原審

    判決給付陳珍琪81,376元等語。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

    於伊部分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

    回。

　㈢達豐公司則以：楊明哲係靠行於伊公司，陳珍琪請求之修復

    費用應予折舊，伊對原審判決無意見等語，資為抗辯。

三、本院之判斷：

　㈠楊明哲就系爭事故有過失，應就陳珍琪所受車損負損害賠償

    責任：

　　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

    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定有明文。經查，李易儒於111年

    10月3日9時32分許駕駛陳珍琪所有之A車行經系爭路段，適

    有楊明哲駕駛B車，因支線道車不讓幹線道車先行之過失，

    兩車發生碰撞，致A車受損，陳珍琪因而受有A車修復費用29

    9,300元之損害，其中零件經折舊後加計工資，合計金額為7

    6,730元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82頁），並

    有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補

    充資料表、談話紀錄表、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事故現場照

    片、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下稱系爭鑑定

    意見書）、行車執照、估價單3紙可憑（見原審卷第43-51、

    55-62、29-32、21、33-35頁），此部分事實堪信為真實。

    楊明哲駕駛B車行經系爭路段，因支線道車不讓幹線道車先

    行之過失，與A車發碰撞，致A車受損，楊明哲之過失行為與

    A車車損之結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依上開規定楊明哲自

    應就陳珍琪所受之A車修復費用之損害即76,730元（零件經

    折舊後加計工資）負損害賠償責任。

　㈡觔斗雲公司就楊明哲所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否負民法第188條

    所定僱用人之連帶賠償責任？

　⒈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

    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

    文。揆其立法旨趣，乃因日常生活中，僱用人恆運用受僱人

    為其執行職務而擴張其活動範圍及事業版圖，以獲取利益、

    增加營收；基於損益兼歸之原則，自應加重其責任，使其連

    帶承擔受僱人不法行為所造成之損害，俾符事理之平。且僱

    用人在經濟上恆比受僱人具有較充足之資力，令僱用人與受

    僱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可使被害人獲得較多賠償之機

    會，以免求償無著，有失公平。是為達上開保護被害人之規

    範目的，民法第188條所謂受僱人，不限於事實上有僱傭契

    約者，且報酬有無、勞務種類、期間長短，均非所問，舉凡

    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屬受僱人（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726號、111年台上字第869號判

    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系爭事故發生時，楊明哲駕駛B車之車頂燈箱有標示「

    TAXIGO」即觔斗雲公司所屬之標誌，有交通事故現場照片可

    憑（見原審卷第55頁），客觀上足以使一般人認為楊明哲為

    觔斗雲公司所屬車隊之成員，受觔斗雲公司派遣執行計程車

    業務，係受觔斗雲公司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至明。

　⒊觔斗雲公司固辯稱其受楊明哲委託，提供報告並媒介乘客之

    服務，並收取報酬，楊明哲可自由決定是否接受指派，其對

    楊明哲並無控制監督關係云云。惟查：

　①按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申請核准經營辦法（依事故發生時有效

    之108年10月1日修正公布之法規，下稱系爭經營辦法）第14

    條第1項但書規定：「委託經營派遣業務之車輛，應依規定

    位置與規格標示受託之公司或商業名稱」；第16條規定：「

    同一車輛以委託一家經營派遣業務之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為限

    ，經營派遣業務之計程車客運服務業應先確認委託車輛是否

    未加入其他經營派遣業務之計程車客運服務業」（見本院卷

    第161頁），可見同一輛計程車只能與一家派遣公司簽訂派

    遣契約，且計程車上應依規定標示派遣服務公司名稱。查觔

    斗雲公司以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為其營業項目，有公司變更登

    記表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127-129頁），楊明哲係於108年

    5月10日加入觔斗雲公司之車隊，入隊方案為「每車總車資1

    95元以下，派遣費10元，每單總車資200元以上，派遣費10%

    」，有入隊紀錄可參（見原審卷第155頁），則觔斗雲公司

    從事車輛派遣服務，依約向楊明哲報告訂約機會、媒介訂約

    ，楊明哲則需支付報告與媒介報酬予觔斗雲公司，可認觔斗

    雲公司經營車輛派遣服務，因派遣楊明哲駕駛B車之執業行

    為而獲利。再者，參酌B車上僅有「TAXIGO」字樣，別無其

    他客運服務業標示，堪認楊明哲於系爭事故發生前即加入觔

    斗雲公司所屬車隊，觔斗雲公司將公司品牌標誌授權予楊明

    哲使用，藉以讓乘客辨識楊明哲所駕B車係屬觔斗雲公司派

    遣之車隊，觔斗雲公司自有運用楊明哲駕駛車輛而擴張其派

    遣服務事業版圖，以獲取利益至明。

　②次按系爭經營辦法第17條規定：「計程車客運服務業對受託

    服務之車輛發生行車事故時，應協助或代為處理。經營派遣

    業務對其委託人，並應盡下列責任：一.維持服務品質。二.

    提供專業訓練。三.確認已投保每人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

    上之旅客責任保險。四.解決消費爭議」等語，可知計車客

    運服務業有提供受派遣計程車專業訓練，確認投保相關保險

    ，甚至代為解決消費爭議之責任及義務，並非單純報告締約

    機會。同辦法第18條規定：「經營派遣業務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須二十四小時自動錄音，記錄話務內容。其以數據通

    訊派遣車輛者，另須二十四小時自動記錄下列車輛派遣資料

    ：㈠計程車牌照號碼（或代號）。㈡日期及時間。㈢載客狀態

    。㈣有定位功能者，其車輛定位座標。二.每日應記錄下列車

    輛派遣資料：㈠日期及時間。㈡乘客上下車地點。㈢派遣車號

    （或代號）。㈣有定位功能者，至叫車地點時間。三.應設申

    訴專線，並有專人處理申訴案件，申訴案件應做流水編號，

    並將處理結果詳實記錄。四.應保存最近六個月之下列統計

    資料供公路主管機關查核：㈠乘客要求派車次數（含電話及

    網路）。㈡車輛派遣次數。㈢平均可派車輛數。㈣申訴次數，

    區分乘客對車輛未準時到達或未到達之申訴，及乘客對車輛

    或駕駛之一般申訴。五.叫車電話、申訴電話、通話費率、

    車資收費標準及收費方式應刊登於電話簿或企業網站，並提

    供公路主管機關刊登於機關網站。六.叫車電話與申訴電話

    ，應顯示於車內前座椅背明顯處。七.接通電話時，應先告

    知乘客足以識別該員工之編號或真實姓名。八.應告知乘客

    派遣車輛預估到達時間。九.應接受公路主管機關辦理之考

    核、評鑑或查訪…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資料應保存三個月，

    並應整理保持隨時接受檢查。但派遣設備為無線電者，應保

    存十五日」等語，可知計程車客運服務業對於受派遣車輛需

    為相當程度之管理、監督，難謂楊明哲非受觔斗雲公司所使

    用且受其選任監督，觔斗雲公司前開所辯，尚難憑採。

　㈢李易儒就系爭事故是否與有過失？如有，與楊明哲之肇事責

    任比例為何？　

　⒈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前二項之規定，於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

    人與有過失者，準用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

    文。而借用人借用他人之汽機車駕駛時，因借用人與第三人

    之過失致汽機車所有人即出借人之車輛受損，借用人既實際

    使用車輛，自屬汽機車所有人即出借人之使用人，應有民法

    第217條第3項規定之適用（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4年

    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5號意見參照）。次按行車速度，

    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無速限標誌或標線者，應依下列

    規定：二.行經設有...、無號誌之交岔路口及其他人車擁擠

    處所，...，均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道路交通

    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第2款亦有明文。

　⒉經查，李易儒駕駛A車行經無號誌路口之系爭路段，未減速慢

    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為系爭事故之肇事次因一節，有系

    爭鑑定意見書、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

    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29-31、209-211頁），被上訴人於原

    審對此亦不爭執，有民事辯論意旨書狀可稽（見原審卷第29

    5頁）。查陳珍琪為A車之所有人，有行照可憑（見原審卷第

    21頁），其將A車交由李易儒駕駛時，自應評估其駕駛能力

    及技術，李易儒駕駛A車，堪認為陳珍琪之使用人，依民法

    第217條第3項規定，陳珍琪自應就李易儒之過失負擔與有過

    失之責任（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4年法律座談會民事

    類提案第5號參照）。本院審酌系爭路口之路況為市區道路○

    ○○00○里0○○○○○路○○路○○○號誌（見原審卷第50頁），佐以臺

    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認李易儒駕駛車

    輛雖為幹線道車，然路口西北側設有1凸面反射鏡，可用以

    輔助行車視野，倘善用輔助之反射鏡設施，應可提早發現支

    線道之車輛（按即楊明哲所駕車輛）行駛動態並採取減速等

    避險措施，李易儒行經無號誌路口未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

    之準備為系爭事故之肇事次因，另依現有跡證無法顯示李易

    儒駕車有超速行駛之情事等語（見原審卷第210頁）。本院

    衡酌系爭事故之發生經過、過失情節、程度及肇事原因力之

    強弱等一切情狀，認楊明哲駕車支線道不讓幹線道車先行，

    其過失為系爭事故之主要原因，因認系爭事故應由楊明哲、

    李易儒各負擔80%、20%之過失責任，並依上開過失比例酌減

    上訴人之賠償責任。又李易儒既經陳珍琪同意駕駛A車，為

    陳珍琪之使用人，李易儒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既與有過失，本

    院自得減輕上訴人20%之賠償金額，是陳珍琪得請求被上訴

    人連帶賠償A車修復費用為61,384元（計算式：76,730元×0.

    8＝61,384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⒊末按不真正連帶債務，係數債務人基於不同之債務發生原因

    ，就同一內容之給付，對於同一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義務，

    因一債務人給付，他債務人即同免其責任（最高法院92年台

    上字第154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楊明哲駕駛B車具有過失

    ，且於使用中加損害於陳珍琪，僱用人達豐公司、觔斗雲公

    司各應負僱用人之連帶賠償責任。惟楊明哲、達豐公司對陳

    珍琪之損害賠償責任，與楊明哲、觔斗雲公司對陳珍琪之損

    害賠償責任，給付目的均相同，僅係因各別發生原因而各自

    負擔債務，核屬不真正連帶債務，於任一債務人已為給付時

    ，其他債務人在該給付範圍內，即免給付義務。

六、綜上所述，陳珍琪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規

    定請求楊明哲與達豐公司、楊明哲與觔斗雲公司各連帶給付

    61,384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楊明哲自112年5

    月8日起（見原審卷第73頁），達豐公司自113年2月8日起（

    見原審卷第257頁），觔斗雲公司自112年5月10日起〔起訴狀

    送達翌日為112年4月26日（見原審卷第75頁），原審誤載為

    112年5月10日，惟此部分（即112年4月26日至112年5月9日

    間之利息）非上訴範圍〕，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如任一人已為給付，其他人於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金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

    應准許。至原審超逾上開應准許部分（即15,346元＝76,730

    元－61,384元），所為陳珍琪勝訴之判決，並依職權宣告假

    執行，容有未洽，觔斗雲公司、楊明哲、達豐公司上訴意旨

    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

    院改判如主文第1、2項所示。至於原審就陳珍琪請求楊明哲

    與達豐公司、楊明哲與觔斗雲公司各連帶給付61,384元本息

    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

    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

    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斟酌

    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八、據上論結，觔斗雲公司及楊明哲、達豐公司之上訴均為一部

    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

    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蔡世芳　

　　　　　　　　　　　　　　　　　　法　官　姚水文

　　　　　　　　　　　　　　　　　　法　官　張瓊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邱美嫆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467號

上  訴  人  觔斗雲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柏棠  

訴訟代理人  吳藺薇  

視同上訴人  楊明哲  

            達豐汽車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鎮鏗  

訴訟代理人  王昇    

被  上訴人  陳珍琪  

            李易儒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4月30日本院臺北簡易庭112年度北簡字第814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㈠第一項關於命楊明哲與達豐汽車企業有限公司連帶給付陳珍琪超過新臺幣陸萬壹仟參佰捌拾肆元本息，及㈡第二項關於命楊明哲與觔斗雲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連帶給付陳珍琪超過新臺幣陸萬壹仟參佰捌拾肆元本息，㈢前開㈠、㈡所命給付如任一人為給付，其餘上訴人或視同上訴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陳珍琪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觔斗雲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楊明哲、達豐汽車企業有限公司之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陳珍琪負擔百分之二十，餘由觔斗雲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訟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前段定有明文。上訴人觔斗雲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觔斗雲公司）以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理由，對原判決不利部分（關於與有過失部分）提起上訴，形式上有利於未提起上訴之連帶債務人即原審共同被告楊明哲（下逕稱其名）、達豐汽車企業有限公司（下稱達豐公司），應列為視同上訴人，合先說明。

二、觔斗雲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陳凱威，嗣變更為王柏棠，據其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51-54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項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被上訴人陳珍琪、李易儒（前2人合稱被上訴人，分則逕稱其名）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李易儒於民國111年10月3日9時32分許駕駛陳珍琪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行經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372巷29弄與虎林街164巷60弄交岔路口（下稱系爭路段）時，適有楊明哲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下稱B車），因支線道車不讓幹線道車先行之過失，導致兩車發生碰撞（下稱系爭事故），致A車受損，陳珍琪因此受有A車修復費用新臺幣（下同）299,300元之損害。另李易儒於系爭事故發生時任職於永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煌公司），擔任特助及駕駛A車從事司機之職務，A車因系爭事故受損，修復期間無法使用A車，受有2個月工作損失13萬9,482元。另楊明哲為達豐公司之受僱人，且系爭事故發生時楊明哲係透過觔斗雲公司之派遣為其服勞務，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達豐公司、觔斗雲公司各應與楊明哲負連帶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第188條第1項及不真正連帶關係提起本訴，求為命㈠楊明哲、達豐公司、觔斗雲公司應連帶給付陳珍琪29萬9,3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㈡楊明哲、達豐公司、觔斗雲公司應連帶給付李易儒13萬9,48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前二項給付，如有任一人已為給付，其他人於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等語（原審為陳珍琪一部勝訴、一部敗訴，為李易儒全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楊明哲與達豐公司應連帶給付陳珍琪76,730元本息，楊明哲與觔斗雲公司應連帶給付陳珍琪76,730元本息，前2項所命給付，如有任一人已為給付，其他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並駁回陳珍琪請求A車修復費用222,570元、李易儒請求工作損失139,482元部分，被上訴人就其等敗訴部分未提起上訴，非本院審理範圍）。被上訴人未到庭陳述，亦未提出書狀為聲明。

二、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之答辯：

　㈠觔斗雲公司則以：楊明哲係受僱或靠行於達豐公司而非伊，

　　伊為計程車客運服務業，僅受楊明哲委託，為其提供乘客媒合服務，並向楊明哲收取服務費報酬，楊明哲可自由決定是否接受指派，楊明哲透過伊擴大其營業活動範圍，伊對楊明哲並無選任及監督管理，並非僱傭關係，楊明哲駕駛計程車雖有標示「TAXIGO」，僅方便乘客判斷車輛使用之媒合系統，不代表具有任何控制監督關係，原審不當擴張民法第188條僱用人責任之適用範圍，伊無庸負連帶責任。縱伊應負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惟系爭事故之發生，李易儒駕車行經無號誌路口未減速慢行，為肇事次因，陳珍琪提供所有之A車予李易儒使用，李易儒為陳珍琪之使用人，就損害之發生或擴大，陳珍琪就李易儒與有過失應同負相同比例之過失責任，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第3項規定應按過失比例減輕或免除伊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伊部分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

　㈡楊明哲則以：李易儒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陳珍琪亦應負責，請求伊負擔全部修復費用於法不合，另伊已依原審判決給付陳珍琪81,376元等語。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伊部分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

　㈢達豐公司則以：楊明哲係靠行於伊公司，陳珍琪請求之修復費用應予折舊，伊對原審判決無意見等語，資為抗辯。

三、本院之判斷：

　㈠楊明哲就系爭事故有過失，應就陳珍琪所受車損負損害賠償責任：

　　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定有明文。經查，李易儒於111年10月3日9時32分許駕駛陳珍琪所有之A車行經系爭路段，適有楊明哲駕駛B車，因支線道車不讓幹線道車先行之過失，兩車發生碰撞，致A車受損，陳珍琪因而受有A車修復費用299,300元之損害，其中零件經折舊後加計工資，合計金額為76,730元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82頁），並有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補充資料表、談話紀錄表、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事故現場照片、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下稱系爭鑑定意見書）、行車執照、估價單3紙可憑（見原審卷第43-51、55-62、29-32、21、33-35頁），此部分事實堪信為真實。楊明哲駕駛B車行經系爭路段，因支線道車不讓幹線道車先行之過失，與A車發碰撞，致A車受損，楊明哲之過失行為與A車車損之結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依上開規定楊明哲自應就陳珍琪所受之A車修復費用之損害即76,730元（零件經折舊後加計工資）負損害賠償責任。

　㈡觔斗雲公司就楊明哲所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否負民法第188條所定僱用人之連帶賠償責任？

　⒈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旨趣，乃因日常生活中，僱用人恆運用受僱人為其執行職務而擴張其活動範圍及事業版圖，以獲取利益、增加營收；基於損益兼歸之原則，自應加重其責任，使其連帶承擔受僱人不法行為所造成之損害，俾符事理之平。且僱用人在經濟上恆比受僱人具有較充足之資力，令僱用人與受僱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可使被害人獲得較多賠償之機會，以免求償無著，有失公平。是為達上開保護被害人之規範目的，民法第188條所謂受僱人，不限於事實上有僱傭契約者，且報酬有無、勞務種類、期間長短，均非所問，舉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屬受僱人（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726號、111年台上字第86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系爭事故發生時，楊明哲駕駛B車之車頂燈箱有標示「TAXIGO」即觔斗雲公司所屬之標誌，有交通事故現場照片可憑（見原審卷第55頁），客觀上足以使一般人認為楊明哲為觔斗雲公司所屬車隊之成員，受觔斗雲公司派遣執行計程車業務，係受觔斗雲公司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至明。

　⒊觔斗雲公司固辯稱其受楊明哲委託，提供報告並媒介乘客之服務，並收取報酬，楊明哲可自由決定是否接受指派，其對楊明哲並無控制監督關係云云。惟查：

　①按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申請核准經營辦法（依事故發生時有效之108年10月1日修正公布之法規，下稱系爭經營辦法）第14條第1項但書規定：「委託經營派遣業務之車輛，應依規定位置與規格標示受託之公司或商業名稱」；第16條規定：「同一車輛以委託一家經營派遣業務之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為限，經營派遣業務之計程車客運服務業應先確認委託車輛是否未加入其他經營派遣業務之計程車客運服務業」（見本院卷第161頁），可見同一輛計程車只能與一家派遣公司簽訂派遣契約，且計程車上應依規定標示派遣服務公司名稱。查觔斗雲公司以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為其營業項目，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127-129頁），楊明哲係於108年5月10日加入觔斗雲公司之車隊，入隊方案為「每車總車資195元以下，派遣費10元，每單總車資200元以上，派遣費10%」，有入隊紀錄可參（見原審卷第155頁），則觔斗雲公司從事車輛派遣服務，依約向楊明哲報告訂約機會、媒介訂約，楊明哲則需支付報告與媒介報酬予觔斗雲公司，可認觔斗雲公司經營車輛派遣服務，因派遣楊明哲駕駛B車之執業行為而獲利。再者，參酌B車上僅有「TAXIGO」字樣，別無其他客運服務業標示，堪認楊明哲於系爭事故發生前即加入觔斗雲公司所屬車隊，觔斗雲公司將公司品牌標誌授權予楊明哲使用，藉以讓乘客辨識楊明哲所駕B車係屬觔斗雲公司派遣之車隊，觔斗雲公司自有運用楊明哲駕駛車輛而擴張其派遣服務事業版圖，以獲取利益至明。

　②次按系爭經營辦法第17條規定：「計程車客運服務業對受託服務之車輛發生行車事故時，應協助或代為處理。經營派遣業務對其委託人，並應盡下列責任：一.維持服務品質。二.提供專業訓練。三.確認已投保每人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之旅客責任保險。四.解決消費爭議」等語，可知計車客運服務業有提供受派遣計程車專業訓練，確認投保相關保險，甚至代為解決消費爭議之責任及義務，並非單純報告締約機會。同辦法第18條規定：「經營派遣業務應遵守下列規定：一.須二十四小時自動錄音，記錄話務內容。其以數據通訊派遣車輛者，另須二十四小時自動記錄下列車輛派遣資料：㈠計程車牌照號碼（或代號）。㈡日期及時間。㈢載客狀態。㈣有定位功能者，其車輛定位座標。二.每日應記錄下列車輛派遣資料：㈠日期及時間。㈡乘客上下車地點。㈢派遣車號（或代號）。㈣有定位功能者，至叫車地點時間。三.應設申訴專線，並有專人處理申訴案件，申訴案件應做流水編號，並將處理結果詳實記錄。四.應保存最近六個月之下列統計資料供公路主管機關查核：㈠乘客要求派車次數（含電話及網路）。㈡車輛派遣次數。㈢平均可派車輛數。㈣申訴次數，區分乘客對車輛未準時到達或未到達之申訴，及乘客對車輛或駕駛之一般申訴。五.叫車電話、申訴電話、通話費率、車資收費標準及收費方式應刊登於電話簿或企業網站，並提供公路主管機關刊登於機關網站。六.叫車電話與申訴電話，應顯示於車內前座椅背明顯處。七.接通電話時，應先告知乘客足以識別該員工之編號或真實姓名。八.應告知乘客派遣車輛預估到達時間。九.應接受公路主管機關辦理之考核、評鑑或查訪…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資料應保存三個月，並應整理保持隨時接受檢查。但派遣設備為無線電者，應保存十五日」等語，可知計程車客運服務業對於受派遣車輛需為相當程度之管理、監督，難謂楊明哲非受觔斗雲公司所使用且受其選任監督，觔斗雲公司前開所辯，尚難憑採。

　㈢李易儒就系爭事故是否與有過失？如有，與楊明哲之肇事責任比例為何？　

　⒈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前二項之規定，於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與有過失者，準用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而借用人借用他人之汽機車駕駛時，因借用人與第三人之過失致汽機車所有人即出借人之車輛受損，借用人既實際使用車輛，自屬汽機車所有人即出借人之使用人，應有民法第217條第3項規定之適用（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4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5號意見參照）。次按行車速度，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無速限標誌或標線者，應依下列規定：二.行經設有...、無號誌之交岔路口及其他人車擁擠處所，...，均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第2款亦有明文。

　⒉經查，李易儒駕駛A車行經無號誌路口之系爭路段，未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為系爭事故之肇事次因一節，有系爭鑑定意見書、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29-31、209-211頁），被上訴人於原審對此亦不爭執，有民事辯論意旨書狀可稽（見原審卷第295頁）。查陳珍琪為A車之所有人，有行照可憑（見原審卷第21頁），其將A車交由李易儒駕駛時，自應評估其駕駛能力及技術，李易儒駕駛A車，堪認為陳珍琪之使用人，依民法第217條第3項規定，陳珍琪自應就李易儒之過失負擔與有過失之責任（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4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5號參照）。本院審酌系爭路口之路況為市區道路○○○00○里0○○○○○路○○路○○○號誌（見原審卷第50頁），佐以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認李易儒駕駛車輛雖為幹線道車，然路口西北側設有1凸面反射鏡，可用以輔助行車視野，倘善用輔助之反射鏡設施，應可提早發現支線道之車輛（按即楊明哲所駕車輛）行駛動態並採取減速等避險措施，李易儒行經無號誌路口未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為系爭事故之肇事次因，另依現有跡證無法顯示李易儒駕車有超速行駛之情事等語（見原審卷第210頁）。本院衡酌系爭事故之發生經過、過失情節、程度及肇事原因力之強弱等一切情狀，認楊明哲駕車支線道不讓幹線道車先行，其過失為系爭事故之主要原因，因認系爭事故應由楊明哲、李易儒各負擔80%、20%之過失責任，並依上開過失比例酌減上訴人之賠償責任。又李易儒既經陳珍琪同意駕駛A車，為陳珍琪之使用人，李易儒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既與有過失，本院自得減輕上訴人20%之賠償金額，是陳珍琪得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A車修復費用為61,384元（計算式：76,730元×0.8＝61,384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⒊末按不真正連帶債務，係數債務人基於不同之債務發生原因，就同一內容之給付，對於同一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義務，因一債務人給付，他債務人即同免其責任（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54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楊明哲駕駛B車具有過失，且於使用中加損害於陳珍琪，僱用人達豐公司、觔斗雲公司各應負僱用人之連帶賠償責任。惟楊明哲、達豐公司對陳珍琪之損害賠償責任，與楊明哲、觔斗雲公司對陳珍琪之損害賠償責任，給付目的均相同，僅係因各別發生原因而各自負擔債務，核屬不真正連帶債務，於任一債務人已為給付時，其他債務人在該給付範圍內，即免給付義務。

六、綜上所述，陳珍琪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規定請求楊明哲與達豐公司、楊明哲與觔斗雲公司各連帶給付61,384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楊明哲自112年5月8日起（見原審卷第73頁），達豐公司自113年2月8日起（見原審卷第257頁），觔斗雲公司自112年5月10日起〔起訴狀送達翌日為112年4月26日（見原審卷第75頁），原審誤載為112年5月10日，惟此部分（即112年4月26日至112年5月9日間之利息）非上訴範圍〕，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如任一人已為給付，其他人於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金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至原審超逾上開應准許部分（即15,346元＝76,730元－61,384元），所為陳珍琪勝訴之判決，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容有未洽，觔斗雲公司、楊明哲、達豐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改判如主文第1、2項所示。至於原審就陳珍琪請求楊明哲與達豐公司、楊明哲與觔斗雲公司各連帶給付61,384元本息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八、據上論結，觔斗雲公司及楊明哲、達豐公司之上訴均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蔡世芳　

　　　　　　　　　　　　　　　　　　法　官　姚水文

　　　　　　　　　　　　　　　　　　法　官　張瓊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邱美嫆



